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关于举办“建行杯”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山东省选拔赛的

通知

各高等学校、建设银行省行营业部、各市分行：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社会投资对接平台，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教高函〔2016〕4号）要求， “建行杯”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将于近期举办。现将《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高等学校、建行各分支机构加强协作配合，确保大赛的顺利举办。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2016年6月12日

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活动方案
一、大赛主题

拥抱“互联网+”时代 共筑创新创业梦想。

二、大赛任务

以大赛为重要载体，引导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调动社会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贡献力量；促进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结合，推动“互联网+”新业态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组织机构

本次大赛由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中国建行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主办。
大赛设组织委员会（简称大赛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协调与实施。组委会主任为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左敏，副主任为省教育厅巡视员徐曙光、省财政厅副厅长窦玉明、中国建行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朱治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大赛设专家委员会，由大赛组委会邀请行业企业、创投风投机构、大学科技园、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和全国总决赛候选项目的培训等工作。
四、参赛项目要求

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参赛项目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互联网+”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二）“互联网+”制造业，包括智能硬件、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三）“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数字娱乐、企业服务等；　

（四）“互联网+”商务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旅游户外、房产家居、高效物流等；　

（五）“互联网+”公共服务，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务等；　

（六）“互联网+”公益创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盈利性创业。

参赛项目须真实、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参赛项目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对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项目，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参赛资格，相关法律责任由项目申报者承担。
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需提交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参赛对象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及已获投资情况，大赛分为创意组、初创组和成长组。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一）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但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二）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3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1轮次。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1年6月10日之后毕业）。
（三）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3年以上（2013年3月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3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2轮次以上（含2轮次）。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1年6月10日之后毕业）。

参赛对象须以创新创业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学校、跨院系、跨专业、跨学生类型（即本专科、研究生混合组队）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已获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再报名参赛;已获首届山东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的项目，可以报名参赛，但不重复授予金奖。
六、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各高校校级初赛前）。所有参赛团队均需通过全国大赛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参赛团队可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org.cn）、大赛APP（名称为“大创空间”）或大赛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大学生创业服务网”）任一方式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各高校校级初赛前。学校可在报名系统中查看本校报名项目。

  大赛APP                大赛微信公众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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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级初赛（2016年6月30日前）。校级初赛的比赛时间、比赛流程、遴选方式等由各高校自行确定。学校推荐参加省赛的项目名额，将以各高校6月30日24时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正式报名参赛并提交完整参赛材料（含项目计划书、佐证材料和展示视频）的团队总数为基础，并参照上届大赛获奖情况进行分配，分学校具体推荐限额将于7月3日正式通知。各高校务必于7月5日前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上完成省赛项目推荐工作。

（三）省级大赛（2016年7月31日前）。省级大赛分海选和决赛两轮进行。

第一轮：海选

将全省划分为不同海选片区，每个海选片区按一定比例推荐参加决赛项目。

海选方式：专家组审阅项目计划书、一分钟展示视频及其他佐证材料，对项目团队成员现场答辩10分钟。根据专家评价结果，将参赛项目分为A、B、C、D四类，其中A类项目（50项）直接进入金奖银奖决赛，B类项目（60项）进入决赛复活赛，C 类项目（110项）直接确定为铜奖，D类项目淘汰。

第二轮：决赛

1. 复活赛：对60项B类项目进行复活赛。专家组审阅项目计划书、一分钟展示视频及其他佐证材料，对项目团队成员现场答辩10分钟，遴选出30个项目进入金奖银奖决赛。

2. 金奖银奖决赛：评审专家组根据参赛团队的现场展示（15分钟）和回答评委提问（5分钟）情况，将进入金奖银奖决赛的80个项目分别确定为金奖和银奖，其中金奖30项，银奖50项。

3. 冠亚季军决赛：获得金奖的项目团队通过与投资人面谈、现场创业项目展示（5分钟）及答辩（5分钟）、项目互换互评（20分钟）三个环节的竞赛，争夺冠亚季军。

大赛组委会根据教育部分配我省的名额推荐优秀项目进入全国总决赛，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请大赛专家委员会对入选项目进行专项指导与培训。

七、奖励设置

省级大赛设金奖、银奖和铜奖三个奖励等级，获奖项目均颁发获奖证书，金奖项目每项奖励6万元。
设最佳创意奖、最具商业价值奖、最佳带动就业奖、最具人气奖各1个，颁发奖牌。
设省赛高校优秀组织奖10个，按照学校竞赛组织情况和获奖情况综合认定，颁发奖牌。
设优秀指导教师团队奖，对获得省赛金奖的项目指导教师团队颁发获奖证书。

对参加全国总决赛成绩优异的项目再次进行奖励，其中全国金奖每项奖励10万元，全国银奖每项奖励5万元。

八、省赛材料报送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计划书。内容主要包括产品/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销策略、财务分析、风险控制、团队介绍及其他说明。创意组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初创组、成长组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撰写创业项目计划书。项目计划书以PDF格式上传，大小不超过10MB。
（二）佐证材料。初创组、成长组参赛团队的佐证材料包括组织结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他佐证材料（专利、著作、政府批文、鉴定材料等）。佐证材料须附在计划书后合并为一个文件上传。
（三）展示视频。学校申报项目需提供一分钟展示视频。展示视频要求画面清晰流畅，声音清楚，MP4格式，大小不超过50MB。生成视频时，建议视频编码为H.264 ，音频编码为AAC，分辨率为800*600。每个项目视频命名为“项目组别+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学校名称.mp4”(例如：创意组+商务服务+智能快递+山东大学.mp4）。学校将本校参加省赛所有项目视频进行压缩，以学校名称命名（例如：山东大学.rar）后，发送到大赛专用邮箱。
材料上传工作务必于6月30号24时前完成，之后将关闭系统，进入省赛环节。

九、工作要求
（一）提高大赛认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教育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要部署，各高校要深刻认识举办“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重要意义，把大赛作为切实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抓手与实践平台。通过比赛，认真梳理问题，逐步校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思路，探索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等一系列模式。
（二）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领导，做好校赛的组织实施、项目遴选及推荐工作，为大赛提供有力保障。各高校要成立由校领导牵头，教务、学生、就业、团委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门组织机构，统筹做好校赛和省赛项目的遴选推荐工作。
（三）做好宣传指导。各高校要广泛宣传、全员动员、强化指导，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积极开展“互联网+”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学术论坛、学术沙龙等活动，推动学生跨专业组队、跨界学习。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需求，指导参赛团队将创新创意转化为实际项目和创业成果，努力让参赛项目产生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积极推进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四）完善服务保障。各高校要组建指导教师团队，认真做好参赛项目的前期培育，帮助大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为参赛团队提供政策法规、赛事动态等信息，做好项目对接、知识产权交易和保护等服务。积极邀请行业企业、风投创投机构、创业园区或创业孵化基地等专家参与项目评审，为参赛项目提供针对性指导。力争多方支持，为创业团队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政策扶持和经费保障。对参赛团队的学生根据参赛情况给予奖励，认定创新创业学分，并在评奖评优等方面予以倾斜；对成绩优异参赛团队的指导教师进行奖励，并在工作量认定、个人晋升等方面予以倾斜，有效激发广大教师和学生投身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的热情和激情，提高创新创业成功率。

（五）建行各分行应借助建行金融集团优势，为大赛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及综合金融服务，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和转化。各高校应主动与当地建行取得联系，及时沟通交流本校参赛情况。

十、其他事项
（一）请各高校确定1名工作人员作为大赛联系人，同时作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网络申报平台管理员，填报《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联系人登记表》（见附件），于6月20日前发送到“山东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专用邮箱sdhlwcxcyds@163.com。

（二）为更好地服务大赛，省教育厅开通“山东省教育厅创新创业大赛”微信公众号（微信号：sdjycy_dasai），今后创新创业类相关大赛信息将通过公众号进行推送。本届互联网+大赛通知、公告及赛事进程等也将通过公众号发布，请各高校及相关参赛人员及时关注大赛微信公众号。

“山东省教育厅创新创业大赛”大赛微信公众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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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方便大赛沟通交流和信息发布，各高校可指定不超过2名联系人加入“山东“互联网+”大赛”QQ群，群号为474336828。

（四）大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大赛由山东省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咨询中心具体组织承办，联系人：李浩、马跃，0531-81916505、81676814；通讯地址：济南市青年东路1号，邮编：250011。
附件：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联系人登记表

附件
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联系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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